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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中县“8.7”山洪灾害灾后公路恢复重建项目（C367

小康营幼儿园门口-窑坡一社)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榆中县“8.7”山洪灾害灾后公路恢复重建项目（C367 小康营幼

儿园门口-窑坡一社)已由/ 以/批准建设，施工图设计已由榆中县交通运输局以

《关于榆中县“8.7”山洪灾害灾后公路恢复重建项目(C367 小康营幼儿园门口-

窑坡一社)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的批复》榆交发[2026]6 号批准，项目业主为榆中

县公路服务中心，建设资金来自 省级补助资金和申请灾后重建专项资金及地方

自筹等多渠道筹措解决，招标人为榆中县公路服务中心，批复的招标组织方式为

委托招标，招标代理机构为 甘肃恩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括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境内

2.2 项目建设规模及技术等级：项目位于小康营乡南北关村、窑坡村，路线

全长 4.3km，起点位于榆中县小康营乡，与 X324 线白榆公路 K129+690 处平交，

路线总体走向自北向南延伸。其中 K0+000-K1+898 段路线总体沿龛谷河右岸布设，

K1+898-K4+300 段沿龛谷河左岸布设，路线途径南北关村、窑坡村、周家庄，终

点至京兰水泥厂。全线采用部颁《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设计行

车速度30km/h、20km/h。全线路基宽4.5m-12m,路面宽4.5m-12m,路面结构为20cm

厚水泥(3.5%)稳定砂砾基层+20cm厚水泥(4.5%)稳定碎石基层+4cm厚AC-16中粒

式沥青混凝土下面层+3.5cm 厚 AC-13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上面层、20cm 厚水泥

(4.5%)稳定碎石基层+4cm 厚 AC-16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面层。

2.3 招标范围：施工图纸设计范围内及工程量清单内的所有工程内容。

2.4 计划工期：120 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2026 年 04 月 25 日；计划交工日期: 2026 年 0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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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工程共分为 一 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必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投标人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2 投标人近五年（2021 年 03 月 01 日至今）至少完成过一项 5公里及以上

沥青混凝土路面公路工程施工业绩（业绩提供备案的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交

工或竣工验收证书，日期以交工或竣工验收证书日期为准）并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3 投标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须提供 2022 年-2024 年度经会计事务所或

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年度审计报告，如企业成立不足三年提供投标人自成立年度

至今财务审计报告；企业成立不足一年的需提供银行出具的有效的资信证明）。

3.4 项目经理为注册在本企业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具有公路

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 B 类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具有公路工程施工5年以上工作经历,至少担任过1项公路工

程施工的项目经理；项目总工具有公路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和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 B 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具有公路工程施工 5年以

上工作经历,至少担任过 1 项公路工程施工的项目总工；项目经理、项目总工均

为本单位在职人员，并提供近一年（2025 年 03 月至 2026 年 03 月）任意连续三

个月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社保缴费证明。

3.5 根据兰政办发【2016】200 号及相关文件规定，投标人须出具“工资无

拖欠承诺书 ”；同时须提供无财产冻结的说明（以提交评标委员会认定是否影

响其履约能力）及未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承诺，并将承诺书编入投标

文件中。

3.6 本次招标 施工 标段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的资质要求、财务要求、业绩要

求、信誉要求 、项目经理、项目总工，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

的施工能力。投标人应具备的具体资格审查条件，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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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前附表附录。

3.7 本次招标： 施工 标段，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

3.8 在兰州市 2024 年度公路建设项目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中尚未取得信

用评价的投标人,其信用等级参照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该年度或上一年度(该年度尚未公布时使用上一年度）公路施工企业全国综合信

用评价结果。尚无全国综合评价结果的投标人，若无不良信用记录，可按 B级对

待，若有不良信用记录，视其严重程度按 B级以下对待。

3.9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

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10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获取时间：2026 年 3 月 23 日—2026 年 3 月 27 日。

4.2 获取地点：请符合资格要求的投标人通过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lzggzyjy.lanzhou.gov.cn/）在线免费获取招标文件。需要参与公共资

源 交 易 活 动 的 ， 请 点 击 “ 我 要 投 标 按 钮

（http://lzggzyjy.lanzhou.gov.cn/TPBidder/memberLogin）进行本项目后续

工作。

5.投标文件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26 年 4 月 13 日 13 时 00 分；

5.2 递交方式：投标人登录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通过兰州市不见面开标

大厅端口在线上传电子投标文件（.czr 格式一份、.mtjf 格式一份、.tjf 格式

一份，投标文件编制工具应与招标文件一致，上传通道于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前 24 小时开启）；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http://lzggzyjy.lanzhou.gov.cn/
http://lzggzyjy.lanzhou.gov.cn/TPBidder/member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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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备注：

①本项目招标文件采用甘肃交易通公路工程招标文件制作工具编制，请各投

标人选择相应的投标文件编制工具编制投标文件。

②关于原件的说明：招标文件要求的资质、资格证书等各类证明材料，投标

人须将复印件、扫描件或者电子证照编入投标文件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不再单独

递交原件备查，若提供的材料存在虚假行为，将对其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注：中标后，招标人有权查阅中标人各项资格证明原件。

③ 接 收 异 议 方 式 ： 以 书 面 形 式 在 线 提 交 , 接 收 地 址 为

http://www.lzztbjd.cn:9002/website/c omplaint/index（兰州市建设工程招

标投标行政监督平台）

联系部门：榆中县公路服务中心

地 址：榆中县栖云北路 170 号

联系人：赵亚平

联系电话：0931-5221332

5.4 接收投诉的方式：“以书面形式在线提交”，接收地址为

http://www.lzztbjd.cn:9002/web site/complaint/index（兰州市建设工程招

标投标行政监督平台）

联系部门：榆中县交通运输局

联系人：郭克巍

联系电话：15193113961

通讯地址：榆中县一悟路 1号交通大厦 6楼

6.发布媒介：

本项目的招标公告、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告、补遗、变更公告等信

息在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lzggzyjy.lanzhou.gov.cn/）上发

http://www.lzztbjd.cn:9002/website/complaint/index
http://www.lzztbjd.cn:9002/website/complaint/index
http://www.lzztbjd.cn:9002/website/complaint/index
http://www.lzztbjd.cn:9002/website/complaint/index
http://lzggzyjy.lanzho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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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对于因其它网站转载并发布的非完整版或修改版公告，而导致无法获取的情

形，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不予承担责任。

7.评标方法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双信封形式。评标方法采用：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

8.招标工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8.1 公示制度

招标人在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 3日内，将评标结果以及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

他信息在相关网站上公示不少于 3日以接受社会公开监督。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

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 ,应当在评标结果公示期间提出。

8.2 异议、投诉处理

8.2.1 异议处理

（1）投标人对招标文件的异议以及招标人的答复，均应通过“兰州市建设

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平台 ”中完成。

（2）投标人对开标如有异议，应在“兰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平

台 ”提出。

（3）投标人对评标结果如有异议，应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投标人

提出异议以及招标人的答复均应通过“兰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平台 ”

中进行。

8.2.2 投诉处理

行政监督部门按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

诉处理办法 》（2013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23 号令修改）、《关于建立健

全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的通知》（发改法规〔2021〕240 号）、

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接受针对公示

内容的投诉。投诉材料要求、投诉受理条件及查处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榆中县公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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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榆中县栖云北路 170 号

联系人：赵亚平

电 话：0931-5221332

招标代理机构：甘肃恩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街道福利西路 1号 13 幢 2 层-197 号

联系人：朱迪、付俊

联系电话：15682817050、15293130081

监督单位：榆中县交通运输局


